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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：
係存年限 ：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函

地址： 11008臺北市信義 區市府路1號束南

區2樓

承辦人：王文加

電鋙 ： 1999 (外縣市請撥02-27208889 )分機

7117 
傳真： (02 )8788一4560

電子信箱： a95155023@health.gov. tw 

受文者：教育部

發文 日期：中華民國 111年3 月 28 日

發文字號： 北市衛健字第 1113009378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臺北市政府令、臺北市新興菸品嵒理自治條例及重點說明各l份

(2011 2837_11130093784_l_ATTACH1. pdf 、 20112837_l l 130093784_l_ATTACH2. 
pdf 、 2011 2837_11130093784_l_ATTACH3 . pdf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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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本府業於111 年3 月 25 日公布「臺北市新興菸品管理自治條

, 3 月 27 日超紇行 。 菸害防制法第 15條、第 16條規範

之禁菸場所，一併禁止使用新興菸品；違反者，處新臺幣

2,000元以上1萬元以下罰鍰 。 請協助運用多元管道向貴機

關人員丶業管事業單位及民眾廣為宣導，詳如說明，請查

例」

B召 o
，、丶丶

說明 ：

一、依行政院111 年3 月 2 日院臺衛字第 1110000715號函及本府

111 年3 月 25 日府法綜字第 1113011520號令辦理 。

二、地方制度法第 32 條第 1項規定： 「 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

扈

關議決後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機關， 地方行政機關收到

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，或依第39 條規定提超霞議、第43

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請司法院解釋者

外，應於30 日內公布 。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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